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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简称“销售华中分公司”）属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派出机构和区域物流中心，是湖南省境内成品油的首站存储地，省内其他油库成品油均由此通过专业计量配送公司配送。

销售华中分公司的长岭首站工程起建于2005年，建设库容为6.5×104m3储油库，随着我国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其库容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销售华中分公司于2012年投资22510万元，对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长岭首站进行扩建，新增库容为19×104m3。

2012年12月建设单位（销售华中分公司）委托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湖南浩美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3年3月14日湖南省环境保护厅以“湘环评〔2013]46号”文予以批复。2013年4月项目开工进行建设，2015年3月项目基本建成，于2015年3月13通过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验收编号为“湘环评验〔2015〕27号”。长岭首站扩容改造后，长岭站库拥有油罐12座，总罐容19万m3属一级油库；其中汽油8万m3，柴油11万m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项目验收（〔2015〕27号）时，依据当时的危废管理制度，厂区暂存的废油、油泥等危废依托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处置。根据《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要求，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环保管理及降低运输环境风险，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在长岭站库内新建一座建筑面积10m2的危险废物仓库来贮存厂区产生的危险废物，用于暂存长岭站库内产生的危险废物，本次仅对该项目的危废暂存间进行补充验收。

长岭首站（长岭站库）危废暂存间于2019年8月开工建设，2020年3月1日按环评报告和批复要求，完成危废暂存间的主体工程和环保设施的建设，并于2021年9月30日对该危废暂存间投入试运行，2021年11月，销售华中分公司委托湖南衡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我司”）编制补充竣工环保验收报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我司接受委托后，对项目危废暂存间及危废管理各项制度进行了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收集了相关资料，编制了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项目的危废暂存间进行补充验收报告。

2.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修订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修订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修订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7月1日实施）；

8、《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1日起施行。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修订施行）；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令；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保部办公厅2018年5月16日印发；

3、《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2015]113号）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关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3]46号，2013年3月14日；

2、《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2012年12月。

2.4其他相关文件

1、《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湘环竣监[2014]14号；

2、《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函》，湘环评验〔2015] 27号，2015年3月13日；

3、《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油库含油废物暂存间项目 含油废物暂存间建筑图》，天津中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20年4月20；
4、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3.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局

 长岭站库坐落于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岭炼化工矿区，本次验收的危废暂存间位于长岭站库罐区内南侧，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东经113°21'59.72"，北纬29°31'56.39"，具体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项目周边150m范围内主要规划为工业用地，未规划医院、学校及居住等用地。本建筑工程地理位置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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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地理位置图

危险废物暂存点建设项目为地上一层建筑,建筑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本项目厂址位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在长岭站库内。危废库呈长方形，由北向南布置含有废物暂存间、润滑油间共2个独立暂存间。

本建筑工程危废暂存间紧邻长岭油库厂区内泡沫站北侧，距离西北方长岭站库109#油罐30m，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规定（厂区化学品仓库，应距民用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25.0米，与厂房的间距达到12.0米，距离主要道路间距10米，次要道路5米）。危废库选址厂区内周边无居民楼，,距离周边厂房（油罐）距离大于12m，平面布局较为合理。长岭站库相关装置区域位置示意及总平面布局见图3-2，危废暂存间建筑布局图见图3-3，周边环境卫星示意图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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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总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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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危废暂存间建筑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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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周边环境卫星示意图
3.2建设内容

3.2.1建设情况

本危废暂存间由天津中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设计，同时本此验收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施工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建设。危废暂存间建设内容如下所示：

①危废间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②含油废物暂存间内装载含油废物的容器选用12OL高密度聚乙烯桶，下设高密度聚乙烯防漏托盘。

③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已按GB15562.2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④危险暂存间已制定并实施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⑤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已按规定设置围墙。本项目暂存的危险废物分类存放于不同的库房，库房内无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存放。

⑥各存放间地面采用耐腐蚀、防渗的环氧树脂自流平地面，基础采用30厚1:4干硬性水泥砂浆结合层+100厚C30抗渗混凝土+100mm厚不含尖锐颗粒的砂石层＋HDPE高密度聚乙烯防渗膜,防渗结构渗透系数≤10-10cm/s。裙角采用防渗水泥砂浆并喷乳胶漆，建造材料与危险废物相容、耐腐蚀。

⑦危废库内在含油废物暂存间设容积为100L的集液沟，如有少量危废泄露，可经集液池收集，收集的泄漏物按危险废物处理。

⑧危险废物库房内配备安全照明设施和消防灭火设施、通讯设备。库房设置应急防护措施，库房内安装监控装置和通讯设备，并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服装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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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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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废暂存间管理制度
	危废暂存间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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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废暂存间外设1
	危废暂存间外设2


[image: image12.jpg]


  [image: image13.jpg]



	可燃气体报警器
	集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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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图
	HDPE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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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图
	混凝土铺设


3.2.2危废来源

本次验收危废暂存间为长岭站库危废暂存间，废物来源主要为长岭站库内部产生。根据根据环评结合现场调查，本项目危废暂存间主要暂存危废种类有废润滑油、沾染废物、含油污泥等，本建筑工程为危险废物回收、暂存，不涉及危险废物的转运、处置与加工再利用。

厂区危险废物包含：废润滑油、沾染废物（废油污抹布、废油污手套、废吸油毡）、含油污泥等，厂区所有危险废物均在厂内的临时贮存依托于本次验收新建危险废物暂存间，采取分类、分区存放，其中固态废物：沾染废物（废油污抹布、废油污手套、废吸油毡）、含油污泥（暂未产生）分类堆放在危废暂存间—润滑油间，液态废物：废润滑油分类堆放在危废暂存间—含油废物暂存间。

长岭站库产生的危险废物，其中废润滑油存放在12OL高密度聚乙烯桶中，由厂区现有汽车运至含油废物暂存间内暂存，桶放置处下设高密度聚乙烯防漏托盘，本建筑工程危废暂存间-含油废物暂存间（液态）最大储存量为200升，危废暂存间-润滑油间（固态，储存沾染废物及含油污泥）最大储存量为180kg，厂内暂存周期以实际产生、贮有情况定，待暂存间储存至一定量时及时安排转运出厂，交由资质单位进行处置。本项目危险废物收集种类详见表3-2。

表3-2 项目危险废物收集种类

	类别
	危废代码
	危废来源
	危险特性
	危废暂存方式
	堆存去向

	HW08

废润滑油
	900-249-08
	设备维护保养
	T、 I
	塑料桶存放
	分类堆放在危废暂存间—含油废物暂存间

	HW49

沾染废物
	900-249-08
	设备维护保养
	T
	塑料桶存放
	分类堆放在危废暂存间—润滑油间

	HW08
含油污泥
	900-249-08
	油罐清罐
	T、 I
	/
	暂未产生

	HW08

废水处理污泥
	900-210-08
	管道及设备清洗
	T、 I
	/
	暂未产生

	注：沾染废物包含废油污抹布及废油污手套及废吸油毡


3.2.4投资情况

本次新建的危废暂存间属于环保投资范围，总计费用为35万。
3.3危废暂存间主要设备
本次验收的危废暂存间为标准化设计建设而成，拥有完善的监控报警系统，具体见下表3-1。
表3-3  主要工艺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可燃气体报警器
	套
	1
	

	火灾报警系统
	套
	1
	

	视频监控系统
	套
	1
	

	通风系统风扇
	个
	4
	


3.4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次验收的危废暂存间由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安环部专人管理，由现有安环部人员中调剂，无需新增人员。
4.环评批复及竣工环保验收回顾
根据批文号为“湘环评〔2013]46号”，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对“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项目”进行批复的审批意见，2013年4月项目开工进行建设，2015年3月项目基本建成，于2015年3月13通过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验收编号为“湘环评验〔2015〕27号”。项目验收时，厂区暂存的废油、油泥等危废依托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处置,清罐罐底房清暂未产生，厂区危废暂存间已建设未运行使用，验收内容不包括厂区危废暂存间，本次验收为该项目的补充验收，对项目现场进行调查，其环评提出的措施落实情况详见表5-1。

表5-1  环评批复及竣工环保验收回顾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
	企业现状

	1
	项目排水实施雨污分流，结合项目建设完善库区清污分流系统，分别设置库区初期雨水收集系统、后期雨水收集系统 和含油污水收集系统，对储罐切水、清罐废水、罐区场地冲洗废 水和初期雨水等含油废水经含油污水管网收集后与站区生活污水一并由管道排入长岭分公司污水处理场处理。
	罐区地面采取了混凝土等防渗措施。设置了罐区初期雨水切换收集系统和含油污水收集系统，储罐切水、清罐废水、罐区场地冲洗废水和初期雨水等含油废水经收集隔油后，与厂区生活污水一并由管道排入中石化长岭分公司污水处理场处理后外排。验收监测期间，长岭分公司污水处理场废水排口中PH值、氨氮、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等均符合《污水综台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及表4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2
	做好站区大气污染控制。采用内浮顶式储油罐，设呼 吸阀和安全阀，减少油品的呼吸和蒸发损耗;加强设备的保养维护，减少和消除设备与管线的跑、冒、滴、漏，确保各装置设备 保持良好工况稳定运行;站区非甲烷总烃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
	罐区12座储罐全部采用内浮顶式储油罐。工程排 放的废气主要是油品卸油、储存、倒罐等过程中无组织排放的烃 类气体。验收监测期间、分别在厂界东西南北设置4个无组织废 气监测点，各监测点位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表2 标准限值要求。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3
	加强噪声污染控制。合理布置机泵等高噪声设备并对其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减振工程措施，加强站区内及场界绿化隔离，确保场界噪声达标不扰民。
	对机泵等设备采取了基础减振，加装隔声罩等降噪措施。验收监测期间，分别在厂界东南西北设置4个噪声监测点位，各监测点位的昼、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4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管理控制措施。对含油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油及油泥、清罐罐底废渣等危废必须按国家有关危 废的管理要求做好收集、贮存、处理处置或综合利用工作，防止二次污染;在库区内设置危废暂存场所，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
	验收（湘环评验〔2015〕27号）监测期间，暂存的废油、油泥等危废依托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处置，清罐罐底废渣暂未产生。
	本次验收期间，厂区已新建危废暂存场所。

	5
	严格执行安评与环评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要求， 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74-2002） 的具体要求设置油库 与周围居住区、工矿企业、交通线等安全距离，按报告书分析核 算设置 300 m大气防护距离，地方政府规划部门应严格做好防护 距离内用地控规，其内不得保有和新建居民建筑、学校、医院等 敏感建筑和人群集聚场所。按设计规范和环评报告书分析核算在罐区内设置一定容积 的防火围堰，配套拦污、切换装置与长岭分公司事故池连通，防止非正常工况和事故状态下含油等废水未经有效拦截处理外排。
	公司建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专家评审  进行了备案。储油罐区 300 m 大气防护距离内无居民住宅等敏感  点。储油罐区内建有罐区防火围堤（容积为24000 m）、配套建设了拦污、切换装置并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事故池（容积为1000m） 连通，事故水可通过拦污切换等措施排入中石化长岭分公司事故池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7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必须切实做好库区的防渗措施，防止因油料的跑、冒、滴、漏产生的渗漏对土壤和区域地下水造 成污染影响。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已做好库区的防渗措施，防止因油料的跑、冒、滴、漏产生的渗漏对土壤和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8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和风险应急管理，防止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公司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建立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经监测，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与湘环评验〔2015〕27号

验收结论一致


本次危废暂存间建筑工程验收，通过对“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和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现场调查，回顾已有环保措施情况可知：

项目建设环保设施运转正常，公司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建立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经监测，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处理。本次验收前，长岭站库产生的废油、油泥等危废依托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处置，清罐罐底废渣暂未产生。
本项目自建设至今，未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同时项目运行期间未发生环保投诉事件。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已制定包含本项目在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应急预案在实际演练过程中切实可行，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综上，“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项目”各项环保设施和管理要求，符合现行环保管理运行要求，同时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危废暂存间具备接纳本项目危险固废暂存的能力，但是，建设单位在项目运行中发现，原有危险固废暂存方式，给环保管理工作上造成极大不便，同时危险固废送至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危废暂存间暂存运输过程中增加了环境污染风险，故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为了进一步加强环保管理及降低运输环境风险，在长岭站库内新建一座建筑面积10m2的危险废物仓库来贮存厂区产生的危险废物，用于暂存长岭站库内产生的危险废物。
5.验收结论与建议

5.1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了环保规章制度，有专人负责环保现场管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档案，详见附件5。制定环境保护设施操作规程，加强巡查，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外排。

项目已办理排污许可证，属于合理排污，详见附件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已制定包含本工程建设在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在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详见附件3。
5.2危废暂存间验收概况

本次验收对危废暂存间的主体工程及配套工程设施进行了现场勘查，新建危废暂存库符合《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长岭—株洲成品油管道首站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湘环评〔2013]46号”中关于固体废物暂存处置的要求。

本工程建设危废库地面硬化：基础地面进行防渗、防腐，库房地面全部做硬化和防渗处理，并设置裙角；地面设置隔离层，材质为防腐环氧树脂；其中润滑油间设置废液收集沟，废液收集沟容量（约100L）足够承载润滑油一次泄露量，待废液收集沟储存到一定量后收集并交至有资质单位处理。危废库内不同种类危险废物分区暂存，危废库利用密闭桶储存液态物体，存储过程中不易产生任何有毒有害气体，不易逸散，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危险废物库房内配备安全照明设施和消防灭火设施、通讯设备。库房设置应急防护措施，库房内安装监控装置和通讯设备，并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服装和工具。

5.3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标准、相关规划以及生态红线保护的要求。项目不产生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并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并落实应急预案，项目的环境风险可接受。项目建设后可以提高企业环境安全、本质安全水平，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助力企业持续发展。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同时，本项目在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还必须满足安全、应急管理、职业卫生等相关管理要求，进行规范化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建筑工程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5.4建议

1、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定期检修，保证其正常运行；

2、规范操作流程，源头上控制危废来源，减少危废产生量；
3、增加危废转移频次，提高危废转运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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